
附件1：       福建省“三侨子女”学生身份审核表
三侨生证明号：
	考生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	户籍所在地
	　

	考生号码
	　
	身份证号码
	　
	属何种侨生
	　

	所在中学名称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	　
	　

	家庭住址
	　

	办理三侨生证明相关材料

	归侨/华侨与考生关系
	　
	归国/出国     定居时间
	　
	侨居国名称
	　

	归侨/华侨提供何种身份证明
	　

	考生家庭情况

	姓名
	与考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考生诚信承诺

	1.已知晓国家对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规定：对不符合有关规定，弄虚作假取得"三侨子女"照顾加分的，一律取消高考考试或录取资格，已被高校录取的，一律取消学籍，退回原籍，并严肃处理有关当事人。

2.本人承诺，以上所填报内容及提供审核材料是真实的，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

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签字：

	设区市侨办意见

	经核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                    该考生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材料真实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，符合核发“三侨生”证明的条件。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

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注：1.表中的诚信承诺栏以上内容由考生填写。


2.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各设区市侨办留存，一份报省侨办。
附件2：
“三侨子女”身份证明审核注意事项

（一）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。所谓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，并已在住国连续居住2年，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。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，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（含5年）以上合法居留资格，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，视同华侨。中国公民出国留学生（包括公派和自费）在外学习期间，或因公出国（包括外派劳务人员）在外工作期间，均不视同华侨。

（二）同华侨、归侨具有7年以上抚养关系，且申请认定“三侨子女”身份时仍保持抚养关系的其他亲属，可认定“三侨子女”身份。抚养关系的确立凭民政部门的批准文件。

（三）各设区市侨办是核发参加高考考生“三侨子女”证明书的单位，必须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，不得委托县（市、区）侨办办理。

（四）规定办证时间结束后一周内，请将工作总结连同《福建省“三侨子女”学生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3）及EXCEL电子版，报送省侨办文教宣传处存档。
附件3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“三侨子女”学生情况统计表
	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序号
	考生号码
	考生姓名
	就读学校

/工作单位
	属“三侨生”中何种考生
	考试类别（普通高考/成人高考）
	三侨证明号码
	归侨/华侨

家长姓名
	何地

归侨/华侨
	工作单位
	职务
	身份证

号码
	联系电话
	归侨/华侨

配偶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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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经办人：
	联系电话：
	
	
	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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